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４

证券简称：

＊ＳＴ

普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４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及房屋

建筑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由于工作疏忽，出现错误，现进行补充更正。

一、《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补充更正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编号为

２０１４－０２１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补充

更正内容如下：

更正前：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３４

（

２

）投票简称：“普林投票”

（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表示总议案，

１．００

元表示议案一，

２．００

元表示议

案二，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项）均表示相

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

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选举曲德福先生、严光亮先生、王忠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

子议案

譹訛

选举曲德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１

子议案

譺訛

选举严光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２

子议案

譻訛

选举王忠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３

议案

２

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

注：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可对一项议案进行投票，多个议案按任意次序多笔委托；如欲快速对全部议

案统一投票，可选择申报买入总议案。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Ａ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委托股数与表决意见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委托股数 对应的表决意见

１

股 同意

２

股 反对

３

股 弃权

Ｂ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委托股数与表决意

见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委托股数 投给候选人的票数

Ｘ１

股 对候选人

Ａ

投

Ｘ１

股

Ｘ２

股 对候选人

Ｂ

投

Ｘ２

股

３

股 弃权

累积投票制议案：第一项议案为累积投票制议案，对应每一项表决，股东输入的股数为其投向该候选人

的票数。

每位股东拥有对董事候选人的累计表决票数为其持股数

×３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票数全部投给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多位候选人，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３

的乘积。

④

计票规则：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

准。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除累积投票制以外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

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件号”、“证券账户号”等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２１３４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

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服务密码再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

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２１３４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②

申请数字证书的流程

股东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具体操作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交易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更正后：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３４

（

２

）投票简称：“普林投票”

（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表示总议案，

１．００

元表示议案一，

２．００

元表示议

案二，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项）均表示相

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

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选举曲德福先生、严光亮先生、王忠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子议案

譹訛

选举曲德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１

子议案

譺訛

选举严光亮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２

子议案

譻訛

选举王忠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３

议案

２

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

注：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可对一项议案进行投票，多个议案按任意次序多笔委托；如欲快速对全部议

案统一投票，可选择申报买入总议案。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Ａ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委托股数与表决意见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委托股数 对应的表决意见

１

股 同意

２

股 反对

３

股 弃权

Ｂ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累积投票制议案：第一项议案为累积投票制议案，对应每一项表决，股东输入的股数为其投向该候选人

的票数。

每位股东拥有对董事候选人的累计表决票数为其持股数

×３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票数全部投给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多位候选人，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

３

的乘积。

④

计票规则：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

准。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除累积投票制以外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

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件号”、“证券账户号”等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

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服务密码再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

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②

申请数字证书的流程

股东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具体操作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交易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二、《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的补充更正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编号为

２０１４－０１９

的《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具

体补充更正内容如下：

更正前：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次关联交易的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为

６１．７５

元，累计摊销为

１０．３９

元，账面

价值为

５１．３６

元；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为

８０４．００

万元，累计折旧为

７２３．６０

元，账面净值为

８０．４０

元。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

０９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拟转让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合计

３１５４．６８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批准，因此最终交易价格

将以相关主管部门核准的评估价值为准。

更正后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次关联交易的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为

６１．７５

万元，累计摊销为

１０．３９

万元，

账面价值为

５１．３６

万元；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为

８０４．００

万元，累计折旧为

７２３．６０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８０．４０

万

元。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夏金信评报字（

２０１４

）

０９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拟转让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合计

３１５４．６８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批准，因此最终交易价格

将以相关主管部门核准的评估价值为准。

另外，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批准及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全年利润的影响约为

２５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

万元， 属于公司内部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的结果。 目前，由于相关主管部门审批、股东大会的审议及转让协议的签署及执行尚存在不确定性，暂不

存在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修正的情形。 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的具体影响，最终以公司聘请

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核意见为准，对全年的利润及盈亏影响尚不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

险。

以上补充更正不影响上述公告的其他部分内容，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董事

会将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上述公告经补充更正后的公告

将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８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时达”）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

次解锁数量为

３

，

０８８

，

５１２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８８％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５９１

，

５９３

股，占公司

目前股本总额的

０．７４％

。 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股权激励计划的批准和实施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上海

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并报送中国证监会备案。期间，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进

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形成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以下简称《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经中国证监会确认无异议。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确定股票

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工作并

刊登《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６８０．５

万股，授予对象

１０５

人，授予价

格

６．８９

元

／

股。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完

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工作并刊登《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７５

万股，授予对象

２８

人，授予价格

５．７４

元

／

股。

２

、离职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汤泓涛、杨书林、沈振华、罗

鹰、李小勇、王朋、鲁蓉、胡荣华、龚莉、沈玉凤、宁得宝和余鑫等

１１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７８．４７３３

万股完成了回购注销。

３

、首次授予激励股份的第一次解锁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期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议案》等，按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相关规定，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的第一次解锁期的条件已成就。 首次授予激励股份中的

１８８．１

万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完成了解

锁，其中

１５８．８５

万股转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实施

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 以当时总股本

２０

，

７０２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９６７６３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９８８６７２

股。

５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议案》等，按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相关规定，激励对象所获授

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次解锁期的条件已成就。 限制性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中的

３８２

，

２３８

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完成了解锁，全部转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概况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的议案》、《关于核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意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相关事宜。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数量为

３

，

０８８

，

５１２

股，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０．８８％

；本次激励对象中陈华峰、冯骏、李国范、彭胜国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共计有

４９６

，

９１９

股为高管股份， 故此次解锁后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５９１

，

５９３

股，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０．７４％

。

三、董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的条件说明

１

、锁定期已满

根据公司《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起

满

１２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分三期解锁，解锁时间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４０％

因此，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期已届满。

２

、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的条件说明

公司董事会已就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的条件进行了审查，情况如下：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的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董事会核查，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

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

规定的情形。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激励对象未发生

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根据《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激励对象解锁的上一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 首批

９３

名激励

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满足解锁条件。

以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

４４％

；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５％

。

经董事会核查，

２０１３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５２

，

６２４

，

７０８．６７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长

４７．３２％

；

２０１３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０．３７％

。

因此，

２０１３

年业绩实现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经董事会审查，公司及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查的本次解锁对象均满足上述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股票解锁条件，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

不存在差异。根据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的核查意见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公司业绩指标等其

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的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满足解锁条件，且首期激励股份授

予的

９３

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

六、监事会关于核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的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核查后认为：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授予的

９３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

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相应股份解锁手续。

七、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就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事宜出具了《关于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解锁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二次解锁期的条件已经成就，且公司已经履行

了相关解锁的程序，公司可对其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

二次解锁期解锁。

八、本次股权激励第二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股票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

２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锁数量为

３

，

０８８

，

５１２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０．８８％

；本次激

励对象中陈华峰、冯骏、李国范、彭胜国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共计有

４９６

，

９１９

股为高

管股份，故此次解锁后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５９１

，

５９３

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

０．７４％

。

３

、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９３

名。

４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二次股票解锁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所持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解锁后

剩余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解锁股票中

实际可上市流通

数量（股）

陈华峰

董事

副总经理

４７５６８３ ２０３８６４ ２７１８１９ ５０９６６

冯骏

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３５６７６２ １５２８９８ ２０３８６４ ３８２２４

李国范 财务总监

２３７８４２ １０１９３２ １３５９１０ ２５４８３

彭胜国 副总经理

４７５６８３ ２０３８６４ ２７１８１９ ５０９６６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共计

８９

人）

５６６０６３１ ２４２５９５４ ３２３４６７７ ２４２５９５４

合计

７２０６６０１ ３０８８５１２ ４１１８０８９ ２５９１５９３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６月４日

2014年 6 月 4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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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通

知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以公告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31

日在厦门市鹭江道

2

号厦门第一广场召开， 董事长陈铁铭先生主持了会议，会

议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194,641,920

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9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36,691,8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5%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予以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36,691,890

股，同意股数：

36,691,890

股，同意比例占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

股数：

0

股。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36,691,890

股，同意股数：

36,691,890

股，同意比例占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

股数：

0

股。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3

、《

2013

年度报告及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

2013

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在指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上进行了披露。 同时，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还刊登于

2014

年

2

月

28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以及《证券时报》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36,691,890

股，同意股数：

36,691,890

股，同意比例占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

股数：

0

股。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4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36,691,890

股，同意股数：

36,691,890

股，同意比例占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

股数：

0

股。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5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3

年度，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共实现税后利润

124,001,

353.22

元（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111,178.43

元，

2013

年年末累计未分配的利润为

-

745,392,322.90

元。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2-2014

）》的规定，确定

2013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2013

年度不分配利润，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36,691,890

股，同意股数：

36,691,890

股，同意比例占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

股数：

0

股。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6

、《关于计提应收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

4000

万债权的坏账准备的议案》

1999

年

11

月至

2001

年

5

月期间，公司对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纺开发）与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订的

7

份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与浦发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并约定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2002

年

6

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公司对上述借款承担总额为

1.15

亿元的连带清偿责任和

赔偿责任。

2003

年至

2006

年期间，公司已对该

1.15

亿元全额预计损失，并计入营业外支出。

继

2011

年

11

月、

2012

年

12

月，大股东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代公司替纺开发向浦发银行归还借款

2,

000

万元、

3,000

万元之后，

2013

年

12

月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再一次代公司替纺开发向浦发银行归还借

款

4,000

万元

(

最后一期

)

，为此公司新增获得了向纺开发追偿债务

4,000

万元的权利，该权利在财务上表现

为新增应收纺开发

4,000

万元的一项债权，同时冲回以前年度的预计损失

4,000

万元。

由于纺开发目前已资不抵债，进入了破产程序，公司预计上述债权难以收回。

故公司在本期新增确认债权、冲回以前年度已预计损失的同时，新增全额确认坏账准备

4,000

万元。 该

事项不影响公司

2013

年度的损益。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36,691,890

股，同意股数：

36,691,890

股，同意比例占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

股数：

0

股。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执行证券业务许可资格，能够满足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工

作要求，同意继续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并批准董事会授权管

理层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商定年度审计费用。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36,691,890

股，同意股数：

36,691,890

股，同意比例占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

股数：

0

股。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8

、《关于聘任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资信状况、执业经验以及其多年为公司提供年度财务审计服

务，了解公司经营及发展情况，同意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并批准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商定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36,691,890

股，同意股数：

36,691,890

股，同意比例占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

股数：

0

股。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9

、《关于选举韩小松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聘任韩小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36,691,890

股，同意股数：

36,691,890

股，同意比例占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

股数：

0

股。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韩小松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0

、《关于向金融机构、其他融资机构或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向金融机构、其他融资机构或关联方借款，借款总额不超过

3000

万

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一年。 并批准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寻求融资机会、商谈借款条件，并办理相应的借款手

续。

参加表决的股份数为：

36,691,890

股，同意股数：

36,691,890

股，同意比例占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

股数：

0

股。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李金招律师与颜艳红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1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4日

股票代码：600603� � � �股票简称：大洲兴业 编号：2014-030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31

日在厦门第

一广场

28

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董事应出席

9

人，实际现场出席

9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审议表决

,

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并通过《关于就中鑫矿业借款事宜与大洲集团签订

＜

协议书

＞

的议案》。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取得了阿克陶中鑫矿业有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阿克陶县嘉豪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中鑫矿业

"

）

82%

的股权后，中鑫矿业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自

2009

年起，该子公司由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多次向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洲集团

"

）

借款。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中鑫矿业欠大洲集团借款本金

5,673

万元

,

且已全部到期。

2014

年

1

月

-3

月期

间，中鑫矿业对大洲集团的借款减少了

1,000

万元

,

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中鑫矿业尚欠大洲集团借款本金

4,673

万元。

现因中鑫矿业还款能力有限，经与大洲集团协商，同意中鑫矿业继续使用该借款，签订三方《协议书》，

明确上述未归还借款的计息起始日为

2014

年

4

月

1

日，利率执行

2013

年

11

月

22

日大洲兴业与大洲集团

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即借款本金归还之前的利息均按银行一年期借款利率计算。

董事会批准该议案，并授权管理层与大洲集团签订上述协议。

大洲集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铁铭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已于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关联交易内容

及定价原则合理，符合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损害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情况。

关联董事陈铁铭、邱晓勤、洪胜利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林琳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副总经理的提名、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林琳女士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发现其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等情况，具备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的资格和条件，能够胜任该岗位的职责要

求。 独立董事同意董事会聘任林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4日

附：林琳女士简历

林琳，女，

1974

年生，悉尼大学金融专业硕士、法律专业硕士，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证书。 先后

在上海

CHEN&CO.

律师行从事

IPO

及公司并购等相关法律事务、在人保财险厦门市分公司担任过理赔法律

部业务主管、非车险二部副总经理及信用保证保险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

股票代码：600603� � � �股票简称：大洲兴业 公告编号：2014-031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

破产案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通过邮政快递的方式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徐汇法院）提出如

下申请：（

1

）裁定撤销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决议第一项、第二项；（

2

）责令上海纺织住

宅开发总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另行召集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 同时要求与表决事项存在利

益冲突的债权人回避表决，以避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 详见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4

月

4

日公告。

徐汇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3

）徐民二（商）破字第

5-6

号）对上述事项裁定如下：驳回公司的申请，且裁

定即时生效。 详见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5

月

20

日公告。

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

2013

）徐民二（商）破字第

5-7

号），裁定书载明：

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破产管理人已按

2014

年

3

月

19

日债权人会议通过的《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将财产分配完结。

徐汇法院裁定：终结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厦门大洲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4日

证券代码：002204� � �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14-026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5

月

30

日在大连华锐大厦十三楼国际会议厅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

席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甲晶先生主持。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宋甲晶先生、贾祎晶先生、王茂凯先生、陆朝昌先生回避表决）。

二、《关于拟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6月 4日

证券代码：002204� � �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14-027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1.

为更好的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和市场开发，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下称成套公司）拟与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双辽天威电化有限公司开展总额为

2.94

亿元的融资租

赁交易。

2.

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系公司最终控制方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与其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合作构成关联交易。

3.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

案》，关联董事宋甲晶先生、贾祎晶先生、王茂凯先生、陆朝昌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项交易进行了审

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

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注册名称：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169

号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的成套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销售；机电设备的维修、技术咨询；机电设备零配件

销售；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承包、炉窑工程承包及房屋建筑工程承包；

普通货运；货物、技术进出口。

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48,514.15

万

元，净资产为

3,258.73

万元，净利润为

35.38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

2.

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名称：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桂冰

注册资本：人民币

38,000

万元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黄浦路

537

号

12

层

04

、

05

单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

询和担保；经济信息咨询

股东情况：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2.1%

）、大连国有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5.8%

）、大连

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5.8%

）、荣海丰集装箱有限公司（持股

26.3%

）。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15,496.61

万元，净资产为

40,716.68

万

元，净利润为

7,502.33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

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系公司最终控制方大连装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

双辽天威电化有限公司

注册名称：双辽天威电化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忠安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500

万元

注册地址：双辽市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电石生产、销售、辅属产品销售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双辽天威电化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6,513.91

万元，净资产为

16,500.00

万元，净

利润为

0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

三、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1.

交易架构：成套公司与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双辽天威电化有限公司签署了融资租赁买卖合

同，以

4*40.5MVA

电石炉项目

EP

工程总承包为标的与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双辽天威电化有限公

司开展融资租赁交易。 公司与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回购协议，对通过融资租赁方式销售的设备

承担回购义务。

2.

交易金额：人民币

29,400

万元

3.

出卖人：大连重工机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4.

买受人：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

承租人：双辽天威电化有限公司

6.

买受人向出卖人付款安排：合同签订后，支付预付款

15%

，设备投料前支付进度款

30％

，主体具备发

货条件支付

30%

，设备到货后支付

10%

，安装完成后支付剩余

15%

。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融资租赁交易可以更好的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和市场开发，有利于满足客户通过融资租赁采购设

备的需求，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加快公司销售资金回笼速度，提升公司业绩；

2.

本次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且

回购风险可控；

3.

大连装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熟悉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实际情况和业务需求，能够设计操作简单的交易

结构，提供更加快捷的金融服务。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合理地利用关联方所拥有的资源和业务优势，促进公司生产

经营和业务发展，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市场经济原则下公开、公

平、合理地进行，并遵循了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影响。 我们同意本次融资租赁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双辽天威电化有限公司

30

万吨

/

年电石移地技术改造项目

EP

总承包工程买卖合同。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6月 4日

证券代码：002204� � �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14-028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在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

3

亿元购买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理财产品品种

为有效控制风险，投资的理财产品品种只能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

1

年含

1

年）的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

2.

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3.

购买额度

在

12

个月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使用的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 公司承诺在有效期限内将选择不超

过

1

年（含

1

年）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包括将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金额。 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

4.

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总会计师负责组织实施。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适度进行低风险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投资，不会影响公司业

务的正常开展。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可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

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

投资风险

（

1

）银行短期保本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

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及《公司章程》、《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定期向董事会汇报，

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公告日，公司尚无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适度进行低风险银行

保本理财产品的投资，可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

亿元的资金购买低风险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6月 4日


